我公司完全满足以下技术标准及要求
一、项目背景概况
为加快鄂尔多斯盆地辽河矿权区勘探开发进程，进一步研究地层走向，储层岩性、物性，提高地层认识水平，对部分油气层采用取心技术。需采购具备钻井取心资质和能力的服务商。
二、招标范围
（一）招标范围：本次招标拟对辽河油田庆阳勘探开发分公司钻井取心工程技术服务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乙方负责常规取心技术服务、密闭取心技术服务、保形取心技术服务（松散及易碎地层）。履约期间还应服从甲方的相关监管要求。同时，乙方须接受甲方的质量控制和技术指导等。甲方负责提供服务场所及服务项目的地质设计和工程设计。
（二）服务地点：辽河油田庆阳勘探开发分公司所属区域。
（三）预计工作量：预计500米取心技术服务，工作量包括常规取心、密闭取心、保形取心技术服务，最终结算以实际工作量为准。
（四）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在招标服务期内因甲方生产经营形势或生产组织形式发生重大的政策性调整，造成业务工作量萎缩或结算价格调整的，服务业务工作量（合同金额）随辽河油田公司有关政策进行调整，且不视为甲方违约。对于不执行调整后价格或业务工作量的，合同自动解除，且招标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五）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按不低于招标人要求的质量标准执行，因质量问题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负责。
（六）合同类型：暂估价合同，中标人实施的实际发生量无论多少都不得向招标人主张权利。
（七）付款条件与方式：按照庆阳勘探开发分公司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八）验收方式：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内部相关部门按合同约定组织验收。
（九）是否允许分包：否
三、主要技术要求或技术方案
（一）执行技术标准或技术方案
1、钻井取心作业规程（SY/T 5437-2016）
2、《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井和采油设备 钻井取心工具》（SY/T 5216-2017）
3、《井筒取心质量规范》（SY/T 5593-2016）。
注意：除合同另有约定外，都应依照本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适用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执行。标准作废的，由招标人与中标人协商确定相关技术标准及要求。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常规取心、密闭取心、保形取心等技术服务应能满足招标方的施工需要。
2．能提供12-1/4″及以下井眼取心工具、取心人员现场服务及取心技术支持服务等。
3．具备在国内对取心工具进行维修及维护的能力。
4．取心设备要求对工具按时检测确保取心工具安全可靠，密闭取心密闭液性能稳定。取心现场要求每口井配置至少2套取心工具，钻头、配件根据取心计划超量配置。
5．具备进行单筒、双筒或三筒取心的能力，单筒取心长度有效进尺不小于9m。
6．取心收获率：一般地层≥90%，散碎地层如果收获率低于90%需要地质部门给予确认。
7．除合同另有约定外，都应依照本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适用的现行石油行业规范、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执行。
8、完成全部工作量，不得转包或分包处理服务。
9、严格遵守中石油和辽河油田公司安全生产条例，严格遵守甲方有关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施工管理等规章制度，化学药剂摆放有序、管理规范。不得使用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各采油单位规定的防护用品、器材、安全检测仪等，保证服务期间运行安全。 
（三）质量控制要求
《井筒取心质量规范》（SY/T 5593-2016）
四、QHSE要求
（一）在招标方案中提出承包（服务）商遵守的HSE标准与要求、执行的工作标准、人员的专业要求和行为规范、HSE工作目标、项目可能存在的HSE风险，以及列出HSE费用项目清单，HSE费用应满足有关标准规范及现场风险防范的要求。
（二）承包（服务）商投标文件中应包括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风险的初步评估、HSE作业计划书、安全环保技术措施和应急预案，以及单独列支HSE费用使用计划等招标文件要求的相关内容。
（三）投标人须承诺中标后,施工作业前为进入现场作业人员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每人死亡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 70 万元。办理健康体检证明（特种作业人员需到具备特种作业人员体检资质的机构体检）。
五、人员要求
投标人处理业务的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项目经理、安全主管以及拉运业务的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项目经理、安全主管都应持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或辽河油田公司承包商HSE培训合格证。如无有效的HSE培训合格证，投标人应承诺中标后进场前及时参加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或辽河油田公司组织的外部承包商关键岗位HSE培训，并取得外部承包商关键岗位HSE培训合格证书。
六、其他要求
投标人必须签署承诺书（详见附件）。
七、其它需要说明事项
（一）合同类型：暂估价合同，中标人实施的实际发生量无论多少都不得向招标人主张权利。
（二）投标人须承诺中标后，签订合同前按照辽河油田庆阳勘探开发分公司要求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三）招标人保留对中标人现场考察的权力，若经查实确有骗取中标、实际履约能力与投标文件明显不符以及其他影响等行为的取消其中标资格。
（四）参与辽河油田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该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按照《辽河油田公司招标管理办法》（中油辽字【2021】183号）规定的流程、事项、时限、形式以及内容等要求提起异议。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不遵守《投标人自律守则》(附件4)，反复提交无新增证据或诉求材料的异议，就同一内容向多部门同时提出异议，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以异议为名恶意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将根据集团公司《投标人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按照《投标人失信行为分类、等级划分与记分标准(不当异议)》，分一般、较重、严重几个等级进行失信扣分处理，失信企业在中国石油所有招标项目中执行评标加价或扣分、暂停投标资格、直至取消投标资格。





